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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邦地区法院 

美国纽约南区 
美利坚合众国， 

 

              -诉-, 

王雁平， 

被告。 

 

 

 
23 Cr. 118-3 (AT) 

法庭令 
阿纳丽莎·托雷斯，地区法官: 

 

法院今天举行了禁止令听证会，以确定（1）被告王雁平在被询问手机密码之前是

否援引了她的聘请律师权，以及（2）政府是否不可避免地会访问这些手机。在听证会

上，法院指示各方提交听证后的简要陈述。据此： 

 

1. 在 2024 年 4 月 12 日之前，双方应各自提交开庭辩护状； 

2. 在 2024 年 4 月 12 日之前，双方应各自提交反对意见书；以及 

3. 对于每项事实主张，双方均应附上对听证记录或被采纳为证据的证物的引用。 
 

 

特此命令。 
 

日期：2024 年 4 月 9 日 

纽约州，纽约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阿纳丽莎·托雷斯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美国地区法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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